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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304,620,008.27

元。鉴于年末未分配利润为负值，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建议

：公司2022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里股份 60084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晶 田翔宇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街道创业路26号 

电话 023-85532408 023-85532408 

电子信箱 cqwanli2010@126.com cqwanli2010@126.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铅酸电池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启动起停

领域。产品主要原材料为铅及铅合金，下游客户主要包括汽车生产厂商以及轻型电动车、储能电

池厂商等。 

在起动电池用途领域，市场主要分为配套市场及更换市场。配套市场季节性不明显，更换市

场有一定淡、旺季的差异，秋冬季由于气温下降，室外用途的蓄电池受温度影响，容量、性能下

降，更换需求相比春夏季增加，但总体需求数量与下游汽车行业新车销量及汽车保有量密切相关。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2022 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02.1 万辆和 2686.4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3.4%和 2.1%，延续了去年的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全年销售

超过 680 万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25.6%。根据公安部发布统计数据，2022 年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19 亿辆，比 2021 年增加 1752 万辆，增长 5.81%，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 占汽

车总量的 4.10%，比 2021 年增加 526 万辆，增长 67.13%。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逐步走高，新能源汽



车电池部分对传统汽车铅酸蓄电池的替代影响和冲击将进一步攀升，后期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发展

或将持续承压。 

整体而言，公司铅酸蓄电池业务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较为激烈，由于公司经营规模相对较

小，盈利能力偏弱，毛利率和净利率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a)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759,175,716.72 775,865,558.95 -2.15 758,969,09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88,421,657.69 693,495,739.44 -0.73 694,948,071.67 

营业收入 469,528,844.59 571,178,315.46 -17.80 587,107,835.9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

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

入 

463,031,316.74 564,235,729.89 -17.94 577,414,31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683,221.28 -9,668,244.74 

  
4,022,78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032,893.57 -13,110,978.73 

  

-2,098,720.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2,919,092.26 -19,121,131.80  20,881,91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73 -1.39 

  
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6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06   0.03 

 

b)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11,054,240.01 101,672,861.61 114,531,598.81 142,270,14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095,833.61 -7,876,233.44 -6,568,919.54 -7,142,23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1,464,522.16 -8,878,548.86 -7,377,976.52 -8,311,84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303,103.92 11,161,493.30 31,651,209.28 -590,506.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a)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67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49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家天下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0 17,708,110 11.5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深圳市南方同

正投资有限公

司                                                                                                         

0 10,072,158 6.57 0 质押 10,072,158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华居天下

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86,500 8,388,918 5.4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志东   0 5,162,800 3.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美立方商

贸有限公司 
102,500 4,689,800 3.06 0 无 0 未知 

珠海由水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955,700 4,684,461 3.0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超 9,400 4,144,400 2.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天雨 9,800 4,040,000 2.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欣 119,300 3,660,300 2.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齐立 732,000 3,346,889 2.1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家天下与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同受莫天全

先生控制；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b)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c)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d)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a）应收南方同正公司亏损补足款 191,392,940.94 元 

根据南方同正与家天下、刘悉承签订的《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在股份转让完成后三年内（即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期），南方同

正应当促成本公司将本公司现有业务相关的所有资产，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转让给南方同正或其

指定的其他主体，但转让价格不低于 6.8 亿元。无论因任何原因导致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意一个

年度本公司现有业务发生亏损的，南方同正和刘悉承应当连带地以无偿捐赠的方式补偿本公司的

亏损部分。截至 2021 年 8 月 9 日已届满，但未能进行资产置出，因（1）资产置出交易金额较高，

南方同正及刘悉承单独承接置出资产的履约压力较大，对交易金额及自身履约能力的判断不够审

慎；（2）铅酸电池所处行业较为传统，市场竞争激烈，寻求市场化第三方承接具有一定难度；（3）

资产置出需履行相关程序较为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4）公司尚未形成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的新业务，导致现阶段置出原有铅酸电池业务不利于公司的经营稳定及持续发展等原因所致。各

方于 2021 年 8 月 9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补充协议》，将《股份转让协议》中第十条“资产置出安

排”关于资产置出的期限由“股份转让完成后三年届满”变更为“股份转让完成后三年又六个月

届满”至 2022 年 2 月 9 日，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公司 2018 年度扣除非既有业务亏损金额为

155,567,888.90 元，2021 年度确认扣除非既有业务亏损金额为 7,423,581.81 元，确认 2018 年亏损



补足款延期六个月支付的应收利息 792,330.70 元 ,2022 年扣除非既有业务亏损金额为

25,042,370.44 元，2022 年计提亏损补足款延期支付的应收利息 2,566,769.09 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应收南方同正亏损补足款为 191,392,940.94 元。 

根据南方同正与家天下、刘悉承签订的《关于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为保证南方同正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中的各项义务（包括对本公司业绩亏损补偿款），南方同正将持

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10,072,15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57%）质押给家天下；南方同正大股东

刘悉承将持有南方同正 10%的股份（对应 600.06 万元的出资额）质押给家天下。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股份的质押权尚未解除。 

南方同正实际控制人刘悉承向本公司保证：刘悉承个人不可撤销地连带保证将按照《关于重

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约定完成本公司现有的与铅酸蓄电池的制造和销

售业务置出本公司以前（最迟不迟于上述资产置出的同时）偿还上述亏损补足款 191,392,940.94

元。 

本公司母公司家天下承诺：若南方同正、刘悉承未能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

务（包括业务发生亏损的补足款），家天下在行使上述股权质押权利时，优先保证本公司亏损的补

足款回收。 

另南方同正之子公司重庆同正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特瑞电池 15.54%股权质押给本公司，该

股权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b）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22 年 1 月 1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本次交易由重大资产置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组成。 

本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重庆万里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预估值为 68,000 万元）作为置

出资产，与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特瑞电池 48.95%股权（预估值为 115,042.84 万元）即置入资产的

等值部分进行置换。针对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预估值为 47,042.84 万元），由公司发

行股份向全体交易对方购买。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后，

将对特瑞电池进行增资，用于特瑞电池的在建项目。增资价格将根据本次交易确定的特瑞电池最

终交易价格确定，增资完成后公司对特瑞电池的持股比例将不低于 51%。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互为前提、同步实施；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

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实施。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成功实施，公司有权自筹资金以本次交易确定的特瑞电池最终交易价

格对特瑞电池进行增资，以保证公司对特瑞电池的持股比例不低于 51%。 

2022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并于方案调整若能达成一致后重

新申报的议案》。 

2023 年 2 月 20 日，本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